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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省近期两起工程起重设备事故的通报  

 
(粤安办〔2010〕22号) 

  各地级以上市安委会，省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 

  继东莞市东城区“12.4”塔吊坠落事故之后，我省深圳市又连续发生两起工程起重设备安全生产

事故。 

  2009年12月28日下午16：20时许，深圳市宝安区永福街道凤凰花苑工地发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

造成6人死亡1人受伤。 

  2010年2月20日下午13：45时许，深圳市光明新区风新路口高铁工地发生一起起重设备侧翻事故，

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 

  两起事故均发生在治理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排查期间，共造成8人死亡、8人受伤，在

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事故的发生，暴露出部分工程施工企业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安全基础脆弱、现场管理混乱、尤其是工程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今年我省各地工程

建设项目增加，每天将有过万台规格不同的工程起重设备在作业，落实好安全管理措施尤为重要。佟

星副省长专门针对工程起重设备安全管理作过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务必强化建筑施工安全工作。为进

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佟星副省长批示精神，遏制工程起重设备事故多发的势头，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现将这两起事故通报全省，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高度重视，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各施工企业要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将安全生产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各司其职，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

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起重设备产权备案和准入制度，加强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商资质的审核。

各施工企业加强起重设备的租赁、装卸、维护保养管理，加强起重设备使用过程管理，加强特种岗

位、特殊工种持证上岗的管理，保证作业人员人人有证，人证相符。 

  二、常抓不懈，加强安全生产日常管理。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要加强对施工安全的日常监督

检查，特别要加强对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设备安装、使用过程的管理，要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规定，严格把好工程起重设备进入工地、安全使用、定期维修检查以

及操作人员资质管理等各个关口，确保投入建筑工地使用的起重机械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

要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严厉打击各种

违法违规行为。 

  三、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事故责任。贯彻落实《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认真

按照 “四不放过”原则，落实事故查处工作，严肃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及时将典型事故

案例的处理情况在媒体上公布，使典型事故起到充分的警示作用，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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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吸取教训，深化起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要按照省治理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工作

的统一部署及《关于开展全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粤建质函〔2010〕11号）要求，

将工程起重设备安全管理情况作为隐患排查的重点之一，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责任单位要认

真落实好整改。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台帐，做好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确保隐

患排查治理见成效，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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